
附
件

1

表
1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国
控

断
面

清
单

表

序 号
断

面
名

称
所

在
河

流

所
在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20
20

年
水 质

“
十

四
五

”
考

核
目

标

达
标

年
限

涉
及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涉
及

镇
街

备
注

1
大

麻
韩

江
大

埔
县

Ⅱ
类

Ⅱ
类

20
21

梅
县

区
松

源
镇

、
隆

文
镇

、
桃

尧
镇

、
白

渡
镇

、
松

口
镇

、
雁

洋
镇

、
丙

村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国

考
断

面
大

埔
县

茶
阳

镇
、

西
河

镇
、

青
溪

镇
、

三
河

镇
、

大
麻

镇

梅
江

区
西

阳
镇

蕉
岭

县
南

礤
镇

2
赤

凤
韩

江
丰

顺
县

Ⅱ
类

Ⅱ
类

20
21

丰
顺

县
大

龙
华

镇
、
砂

田
镇

、
小

胜
镇

、
潭

江
镇

、
龙

岗
镇

、
隍

镇
、

潘
田

镇
、

丰
良

镇
、

建
桥

镇
“

十
三

五
”

国
考

断
面

大
埔

县
银

江
镇

、
洲

瑞
镇

、
高

陂
镇

、
光

德
镇

、
桃

源
镇

3
西

阳
电

站
梅

江
梅

江
区

Ⅲ
类

Ⅲ
类

20
21

梅
江

区
城

北
街

道
、

金
山

街
道

、
西

郊
街

道
、

江
南

街
道

、
三

角
镇

、
长

沙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国

考
断

面

梅
县

区
梅

西
镇

、
石

坑
镇

、
南

口
镇

、
大

坪
镇

、
程

江
镇

、
新

城
街

道
、
梅

南
镇

、
水

车
镇

、
畲

江
镇

、
石

扇
镇

、
城

东
镇

五
华

县
岐

岭
镇

、
华

城
镇

、
潭

下
镇

、
转

水
镇

、
水

寨
镇

、
河

东
镇

兴
宁

市
水

口
镇

、
径

南
镇

平
远

县
石

正
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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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号
断

面
名

称
所

在
河

流

所
在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20
20

年
水 质

“
十

四
五

”
考

核
目

标

达
标

年
限

涉
及

县
（

市
、

区
）

涉
及

镇
街

备
注

4
新

铺
石

窟 河
蕉

岭
县

Ⅱ
类

Ⅱ
类

20
21

蕉
岭

县
蕉

城
镇

、
新

铺
镇

、
长

潭
镇

、
文

福
镇

、
广

福
镇

、
蓝

坊
镇

、
三

圳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省

考
断

面
平

远
县

东
石

镇
、

河
头

镇
、

热
柘

镇
、

仁
居

镇
、

上
举

镇
、

泗
水

镇
、

长
田

镇
、

中
行

镇
、

八
尺

镇
、

差
干

镇
、

大
柘

镇

5
水

口
水

洋
宁

江
兴

宁
市

Ⅲ
类

Ⅲ
类

20
21

兴
宁

市

罗
岗

镇
、

黄
槐

镇
、

黄
陂

镇
、

大
坪

镇
、

合
水

镇
、

叶
塘

镇
、

龙
田

镇
、

石
马

镇
、

新
陂

镇
、

宁
中

镇
、

兴
田

街
道

、
宁

新
街

道
、

福
兴

街
道

、
刁

坊
镇

、
坭

陂
镇

、
新

圩
镇

、
永

和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省

考
断

面

6
五

丰
渡

口
梅

潭 河
大

埔
县

Ⅱ
类

Ⅱ
类

20
21

大
埔

县
湖

寮
镇

、
百

侯
镇

、
大

东
镇

、
枫

朗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省

考
断

面

7
琴

江
大

桥 上
琴

江
五

华
县

Ⅱ
类

Ⅱ
类

20
21

五
华

县
郭

田
镇

、
周

江
镇

、
梅

林
镇

、
双

华
镇

、
安

流
镇

、
横

陂
镇

、
龙

村
镇

、
华

阳
镇

、
棉

洋
镇

、
长

布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市

考
断

面

8
龙

溪
榕

江
北

河
丰

顺
县

Ⅲ
类

Ⅲ
类

20
21

丰
顺

县
汤

坑
镇

、
北

斗
镇

、
汤

西
镇

、
汤

南
镇

、
埔

寨
镇

“
十

三
五

”
省

考
断
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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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2

“
十

四
五

”
省

考
市

考
断

面
清

单
表

序 号
断

面
名

称
河

流
名

称
断

面
类

型
责

任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
20
20

年
水

质
现

状
“

十
四

五
”

考
核

目
标

1
水

口
英

勤
梅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省
考

五
华

县
Ⅱ

类
Ⅱ

类
2

蓬
辣

梅
江

“
十

四
五

”
省

考
梅

县
区

Ⅲ
类

Ⅲ
类

3
热

柘
柚

树
河

“
十

四
五

”
省

考
平

远
县

Ⅱ
类

Ⅱ
类

4
清

凉
山

水
库

清
凉

山
水

库
“

十
四

五
”

省
考

梅
江

区
Ⅰ

类
Ⅱ

类
5

程
江

西
郊

程
江

“
十

四
五

”
省

考
梅

县
区

Ⅲ
类

Ⅳ
类

6
合

水
水

库
合

水
水

库
“

十
四

五
”

省
考

兴
宁

市
Ⅱ

类
Ⅲ

类

7
益

塘
水

库
益

塘
水

库
“

十
四

五
”

省
考

五
华

县
Ⅱ

类
Ⅱ

类
8

长
潭

水
库

长
潭

水
库

“
十

四
五

”
省

考
蕉

岭
县

Ⅲ
类

Ⅲ
类

9
河

口
大

桥
五

华
河

“
十

四
五

”
市

考
五

华
县

Ⅲ
类

Ⅲ
类

10
畲

江
官

铺
梅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兴
宁

市
Ⅲ

类
Ⅱ

类

11
长

沙
滩

下
梅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梅
县

区
Ⅱ

类
Ⅱ

类

12
石

窟
河

大
桥

石
窟

河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梅
县

区
Ⅱ

类
Ⅱ

类
13

英
招

桥
隆

文
水

“
十

四
五

”
市

考
梅

县
区

Ⅱ
类

Ⅱ
类

14
铜

盘
桥

松
源

河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梅
县

区
Ⅲ

类
Ⅱ

类
15

丙
村

电
站

上
梅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梅
江

区
Ⅲ

类
Ⅱ

类
16

渡
江

津
程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梅
江

区
Ⅲ

类
Ⅲ

类
17

羊
耳

陂
石

正
河

“
十

四
五

”
市

考
平

远
县

Ⅱ
类

Ⅱ
类

18
犁

壁
滩

柚
树

河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平
远

县
Ⅱ

类
Ⅱ

类
19

园
潭

村
松

源
河

“
十

四
五

”
市

考
蕉

岭
县

Ⅲ
类

Ⅱ
类

20
三

河
镇

舟
角

院
汀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大
埔

县
Ⅱ

类
Ⅱ

类

21
丰

顺
潭

江
韩

江
“

十
四

五
”

市
考

大
埔

县
Ⅱ

类
Ⅱ

类

22
站

口
渡

口
丰

良
河

“
十

四
五

”
市

考
丰

顺
县

Ⅱ
类

Ⅱ
类

注
：

各
断

面
“

十
四

五
”

考
核

目
标

以
省

及
地

市
最

终
确

定
的

目
标

为
准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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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3

农
村

黑
臭

水
体

清
单

序 号
级

别
水

体
名

称
水

体
类

型
责

任
县

（
市

、
区

）
涉

及
镇

街
水

域
面

积
(m

2 )
长

(m
)

黑
臭

段
起

点
黑

臭
段

终
点

1
农

村
宁

中
东

排
沟

沟
渠

兴
宁

市
宁

中
镇

14
66

73
3

文
峦

鸭
桥

村

2
农

村
罗

田
角

大
下

屋
塘

平
远

县
石

正
镇

10
00

50
中

东
村

罗
田

角

大
下

屋

中
东

村
罗

田
角

大
下

屋

3
农

村
蛇

塘
村

新
塘

片
早

禾
田

塘
五

华
县

转
水

镇
12
00

10
0

蛇
塘

村
新

塘
片

早
禾

田
蛇

塘
村

新
塘

片
早

禾
田

4
农

村
井

面
岗

沟
渠

梅
县

区
白

渡
镇

61
6

30
8

井
面

岗
井

面
岗

5
农

村
西

街
徐

氏
祠

堂
水

塘
塘

蕉
岭

县
蕉

城
镇

18
24

.8
8

38
西

街
西

街

6
农

村
西

街
尾

水
塘

塘
蕉

岭
县

蕉
城

镇
10
79
.5

45
墩

子
上

墩
子

上

7
农

村
黄

田
栗

园
丘

氏
祠

堂
水

塘
塘

蕉
岭

县
蕉

城
镇

87
1.
96

38
黄

田
黄

田

8
农

村
寿

官
第

祠
堂

水
塘

塘
蕉

岭
县

蕉
城

镇
23
9.
5

21
府

前
街

府
前

街

9
农

村
黄

华
村

老
寨

臭
水

塘
塘

五
华

县
周

江
镇

40
0

20
远

华
楼

邓
运

华
果

园

10
农

村
高

塘
塘

五
华

县
华

阳
镇

35
0

35
高

塘
新

村
高

塘
新

村

11
农

村
庙

下
祠

堂
水

塘
塘

蕉
岭

县
蕉

城
镇

24
1.
13

40
庙

下
庙

下

12
农

村
窝

一
、

窝
二

水
塘

塘
蕉

岭
县

蕉
城

镇
30
0

30
方

正
书

院
方

正
书

院

13
农

村
增

宝
养

殖
场

排
水

口
沟

渠
平

远
县

泗
水

镇
22
5

45
0

增
宝

养
殖

场
养

殖
场

下
游

60
0
米

14
农

村
刘

伟
强

养
殖

场
排

水
口

沟
渠

平
远

县
泗

水
镇

70
14
0

刘
伟

强
养

殖
场

排
水

口

刘
伟

强
养

殖
场

排
东

北
方

向
97

米
道

路
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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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4

县
级

及
以

上
集

中
式

饮
用

水
水

源
地

清
单

序 号
级

别
所

在
地

水
源

地
名

称
水

源
保

护
区

名
称

20
20

年
水

质
类

别
水

质
目

标
备

注

1
市

级
梅

江
区

清
凉

山
市

区
清

凉
山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Ⅰ
类

达
到

或
优

于
Ⅲ

类

在
用

2
市

级
梅

江
、

梅
县

区
梅

江
河

市
区

梅
江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Ⅲ
类

备
用

3
市

级
梅

江
区

梅
江

梅
州

市
区

新
城

水
厂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Ⅲ
类

备
用

4
县

级
兴

宁
市

兴
宁

市
区

宁
江

与
合

水
水

库
兴

宁
市

区
宁

江
与

合
水

水
库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Ⅱ
类

在
用

5
县

级
和

山
岩

水
库

和
山

岩
水

库
饮

用
水

水
源

保
护

区
Ⅱ

类
备

用

6
县

级
蕉

岭
县

黄
竹

坪
—

龙
潭

水
库

黄
竹

坪
—

龙
潭

水
库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Ⅱ
类

在
用

7
县

级
长

潭
水

库
长

潭
水

库
饮

用
水

水
源

保
护

区
Ⅲ

类
备

用

8
县

级
平

远
县

黄
田

水
库

黄
田

水
库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Ⅱ
类

在
用

9
县

级
大

埔
县

梅
潭

大
埔

段
饮

用
水

水
源

地
梅

潭
大

埔
段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Ⅱ
类

在
用

10
县

级
山

丰
水

库
山

丰
饮

用
水

水
源

保
护

区
Ⅱ

类
备

用

11
县

级
丰

顺
县

虎
局

水
库

丰
顺

县
城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Ⅱ
类

在
用

12
县

级

五
华

县

桂
田

水
库

桂
田

水
库

饮
用

水
水

源
保

护
区

Ⅱ
类

在
用

13
县

级
蕉

州
河

蕉
州

河
饮

用
水

水
源

保
护

区
Ⅱ

类
备

用

14
县

级
益

塘
水

库
益

塘
水

库
饮

用
水

水
源

保
护

区
Ⅱ

类
备

用

— 50 —



表
5

重
点

工
程

项
目

清
单

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1

饮
用
水

水
源
保
护

饮
用
水
水
源
地

规
范
化
建
设

68
个

20
20

年
新
划
定
调
整
饮
用
水
水

源
保
护
区
标
志
、
隔
离
防
护
设
施
设
立

等
规
范
化
建
设

68
个

20
20

年
新
划
定
调
整
饮
用
水
水
源
保
护
区
标
志
、
隔
离
防
护
设
施

设
立
等
规
范
化
建
设
。

51
0

20
21

相
关
县
（
市
、
区
）

政
府

否

2
益
塘
水
库
饮
用
水
源
保
护
区
规
范
化

建
设

益
塘
水
库
饮
用
水
源
保
护
区
规
范
化
建
设
。

20
00

20
21
—

20
23

五
华
县
政
府

否

3

饮
用
水
水
源
安

全
保
障

梅
江
区
干
才
水
库
水
源
保
护
工
程

划
定
保
护
区
并
开
展
围
栏
隔
离
防
护
设
施
建
设
、
保
护
区
界
桩
界
碑
警

示
牌
建
设
、
饮
用
水
水
源
地
安
全
视
频
监
控
系
统
建
设
、
事
故
应
急
处

理
池
建
设
等
工
程
建
设
。

13
00

20
22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4
梅
县
区
饮
用
水
源
地
保
护
工
程

实
施
列
入
饮
用
水
源
保
护
区
的
畲
江
、
水
车
、
梅
南
、
扶
大
、
南
口
、

丙
村
、
雁
洋
、
松
口
等
镇
级
饮
用
水
源
保
护
区
的
保
护
措
施
。

12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
5
梅
县
区
畲
江
镇
饮
用
水
水
源
保
护
区

截
水
引
水
工
程

畲
江
镇
饮
用
水
水
源
保
护
区
截
水
引
水
工
程
。

22
85
.15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州
高
新
区
管

委
会

否

6
兴
宁
市
饮
用
水
源
地
环
境
整
治

针
对
全
市

26
个
饮
用
水
水
源
地
开
展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，
对
县
级
饮
用
水

水
源
地
水
质
实
现
在
线
监
控
，
保
障
饮
水
安
全
。

25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
7
梅
州
市
高
质
量
水
源
林
建
设
与
修
复

工
程
项
目

建
设
和
修
复
高
质
量
水
源
林

30
万
亩
。

45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相
关
县
（
市
、
区
）

政
府

否

8
平
远
县
黄
田
水
库
饮
用
水
源
水
质
保

护
工
程

包
含
黄
田
水
库
生
态
净
化
工
程
、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建
设
工
程
、

农
业
面
源
污
染
控
制
工
程
、
生
态
增
殖
放
流
等
。

39
06
.3
6

20
21
—

20
25

平
远
县
政
府

否

9
饮
用
水
水
源
地

风
险
防
范

五
华
县
桂
田
水
库
除
险
加
固
工
程

大
坝
加
固
，
溢
洪
道
及
输
水
涵
改
造
。

15
00
0

20
23
—

20
25

五
华
县
政
府

否

10

水
环
境
治
理

雨
污
分
流
改
造

工
程

梅
州
城
区
三
板
桥
路
雨
污
分
流
改
造

工
程

新
建
一
条

56
0
米
长
雨
水
箱
涵
（
分
两
级
布
置
，
规
格
分
别
为
：
3m
×
2m
；

3.
5m
×
2m
），

一
条

62
1
米
长

D
N
40
0
污
水
管
等
。

19
21
.2
8

20
21
—

20
22

市
住
房
城
乡
建

设
局

否

11
梅
州
城
区
梅
水
南
路
雨
污
分
流
改
造

工
程

1、
在
梅
水
南
路
左
幅
（
靠
南
堤
脚
侧
）
新
建
一
条

86
0
米
长
的
钢
筋
混

凝
土
排
水
箱
涵
（
内
空

B×
H
为

4.
5m
×
3m
）。

2、
改
造
梅
水
南
路
右
幅

现
有
排
水
箱
涵
（
内
空

B×
H
为

1.
2m
×
1.
5m
）
调
整
为
输
污
沟
，
末
端

用
标
准
砖
封
堵
截
流
，
并
敷
设
一
条

D
N
12
00

波
纹
管
接
入
七
孔
闸
污
水

提
升
泵
站
等
。

24
82
.8
4

20
21

市
住
建
局

否

12
梅
县
区
城
区
新
增
污
水
管
网
、
老
旧
管

网
改
造
项
目

新
建
梅
县
城
区
污
水
管
网
及
改
造
老
旧
雨
污
水
管
工
程
等
。

28
25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是

13
丰
顺
县
新
城
区
沿
江
路
雨
污
分
流
工

程

建
雨
水
箱
（
30
00
×
20
00

米
）、

建
雨
水
工
程
（
DN
15
00

雨
水
管

28
0

米
、
DN
12
00

雨
水
管

35
0
米
、
DN
10
00

雨
水
管

25
0
米
）、

建
污
水
管

（
DN
50
0
污
水
管

21
0
米
）、

排
水
沟
工
程
（
50
0×

50
0
米
）、

拉
森
钢

板
桩

95
0
米
、
污
水
检
查
井

29
座
。

18
82
.5
1

20
21

丰
顺
县
政
府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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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14

水
环
境
治
理

雨
污
分
流
改
造

工
程

丰
顺
县
老
城
区
和
湖
下
片
区
雨
污
分

流
改
造
工
程

1、
榕
江
北
河
集
污
管
网
提
升
改
造
；
2、

县
城
老
城
区
背
街
小
巷
雨
污
分

流
改
造
；
3、

湖
下
片
区
雨
污
分
流
改
造
。
建
设
规
模
：
建
设
雨
污
管
网

约
16

公
里
，
拉
森
钢
板
桩
及
其
他
附
属
设
施
。

24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政
府

是

15
大
埔
县
白
云
大
桥
停
车
场
及
周
边
道

路
附
属
设
施
建
设
工
程

改
造
县
城
主
路

15
公
里
、
巷
道

18
公
里
沿
线
的
雨
污
管
网
。

45
03
0.
14

20
22
—

20
25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
16
平
远
县
城
南
新
区
雨
污
首
期
排
水
工

程
污
水
工
程
拟
建
设

H
D
P
E
双
壁
波
纹
管
全
长
约

1.3
公
里
。
雨
水
工
程
拟

建
II
级
钢
筋
混
凝
土
管

19
28

米
。

13
98
.8
4

20
21
—

20
22

平
远
县
政
府

否

17
兴
宁
市
老
城
区
供
排
水
升
级
改
造
项

目

对
兴
宁
老
城
区
的
供
排
水
管
道
进
行
全
面
升
级
改
造

。
改
造
范
围
约

7.
95

平
方
公
里
。项

目
分
四
期
建
设
，建

设
内
容
主
要
敷
设
雨
水
管
网（

含
箱
涵
）
共
约

33
.3
公
里
及
附
属
设
施
，
污
水
管
网
（
含
箱
涵
）
约

67
.3

公
里
及
附
属
设
施
，
市
政
给
水
管
道
约

32
4.
6
公
里
及
附
属
设
施
。

11
59
72

20
21
—

20
26

兴
宁
市
人
民
政

府
是

18

管
网
改
造
及
修

复
工
程

丰
顺
县
老
城
区
（
汤
湖
沟
）
截
流
改
造

工
程

改
造
建
设
老
城
区
（
汤
湖
沟
）
面
粉
厂
段
、
太
平
路
段
、
镇
台
路
段
、

居
民
区
段
、
西
市
路
段
、
学
校
段
、
建
设
路
和
顺
发
路
的
截
污
管
网
工

程
，
总
长
度

7.
4
公
里
。

63
75
.9

20
21

丰
顺
县
政
府

否

19
丰
顺
县
污
水
处
理
厂
提
升
改
造
及
管

网
建
设
工
程
（
第
二
期
）

改
造
市
政
大
道
、
内
岭
路
、
东
二
市
、
湖
下
片
区
、
榕
江
北
河
河
底
、

实
验
中
学
等
吉
屋
官
网
粤

30
公
里
。

26
50
0

20
21
—

20
23

丰
顺
县
政
府

是

20
梅
县
区
镇
级
污
水
厂
提
标
及
新
建
、
改

造
污
水
管
网
项
目

10
座
镇
级
污
水
处
理
厂
提
标
及
污
水
管
网
新
建
、
改
造
等
。

13
50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是

21
梅
州
城
区
老
旧
排
水
管
渠
改
造
修
复

工
程

改
造
光
明
路
、
黄
塘
电
排
站
前
段
、
北
门
河
等

1
批
老
旧
排
水
管
渠
，
计

划
分
期
实
施
。
一
期
长
度

0.
66

公
里
，
二
期
长
度

1.1
3
公
里
。

13
00

20
21
—

20
23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22

城
镇
污
水
处
理

设
施
建
设
与
配

套
管
网
工
程

梅
江
区
东
山
教
育
基
地
截
流
输
污
工
程

新
建

D
N
40
0—

12
00

配
套
污
水
管
网

4.
36

公
里
及
配
套
污
水
提
升
泵
站
等
。

53
79
.4
9

20
21
—

20
22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23
梅
江
区
丽
都
路
配
套
污
水
管
网
建
设

项
目

新
建

D
N
50
0—

12
00

配
套
污
水
管
网

2.
91

公
里
，
改
造
现
有
污
水
提
升

泵
站
等
。

52
38
.7
6

20
20
—

20
22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24
梅
江
区
马
鞍
山
污
水
提
升
泵
站
工
程

新
建
污
水
提
升
泵
站
一
座
及
配
套
污
水
管
网
等
。

15
00

20
21
—

20
23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25
梅
江
区
沿
河
镇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管
网

建
设

新
增
集
污
管
网

5
公
里
。

85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26
梅
县
区
新
城
水
质
净
化
厂
扩
容
及
配

套
管
网
建
设
工
程

梅
县
区
新
城
水
质
净
化
厂
扩
容

2.
5
万
吨
/日

及
配
套
建
设
集
污
管
网
。

22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是

27
大
埔
县
镇
村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及

配
套
管
网
完
善
工
程
项
目

规
划
完
善
大
埔
县
镇
级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配
套
截
污
管
网
总
长
约

71
公

里
；
45

个
村
级
点
建
设
设
施
+配

套
管
网
约

37
8
公
里
。

42
00

20
22
—

20
25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
28
大
埔
县
城
第
二
水
质
净
化
厂
及
其
配

套
管
网
建
设
工
程

净
化
厂
处
理
规
模

2
万
吨
/日

，
配
套
污
水
管
网
总
长
度
约

13
20
0
米
。

18
89
2.
18

20
21
—

20
23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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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29

水
环
境
治
理

城
镇
污
水
处
理

设
施
建
设
与
配

套
管
网
工
程

丰
顺
县
污
水
处
理
厂
提
升
改
造
及
管

网
建
设
工
程
（
第
三
期
）

1、
县
城
老
城
区
东
二
市
片
区
雨
污
分
流
改
造
；
2、

榕
江
北
河
一
期
及
周

边
集
污
管
网
改
造
；
3、

污
水
处
理
厂
提
标
改
造
；
4、

紫
琳
大
道
片
区

污
水
提
升
工
程
；
5、

新
建

23
5
国
道
周
边
雨
污
管
网
工
程
。
建
设
规
模
：

改
造
雨
污
管
网
约

18
公
里
，新

建
一
体
化
污
水
提
升
泵
站
等
附
属
设
施
。

34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政
府

是

30
五
华
县
城
污
水
处
理
厂
（
三
期
）
建
设

工
程

新
增
日
处
理
污
水
能
力

4
万
吨
，
新
增
污
水
管
网

14
公
里
。

25
60
0

20
20
—

20
21

五
华
县
政
府

是

31
五
华
镇
级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及
配
套
管

网
（
二
期
）
建
设
工
程

建
设
安
流
镇
污
水
处
理
厂
二
期
规
模
为

0.
6
万
吨
/日

，
安
流
第
二
（
大

都
）
污
水
处
理
厂
规
模
为

0.
1
万
吨
/日

，
棉
洋
镇
污
水
处
理
厂
规
模
为

0.
2
万
吨
/日

，
华
城
镇
污
水
处
理
污
水
处
理
厂
规
模
为

0.
6
万
吨
/日

，
14

个
镇
污
水
管
网
完
善
及
延
长
工
程
总
长

39
.9
6
公
里
，
涌
边
挂
管
长
度

3
公
里
。

30
48
6.
77

20
21
—

20
25

五
华
县
政
府

否

32
蕉
岭
县
城
镇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提

质
增
效
建
设
项
目

总
纳
污
面
积
约

19
.9
4
平
方
公
里
。
通
过
清
污
分
流
、
空
白
区
管
网
新
建
、

现
状
管
网
改
造
及
修
复
等
工
程
措
施
着
重
解
决
污
水
厂
进
水
浓
度
偏
低

和
沿
线
各
排
水
单
元
污
水
的
收
集
等
问
题
。

24
91
7

20
22
—

20
24

蕉
岭
县
政
府

是

33
蕉
岭
县
长
潭
片
区
集
污
管
网
工
程

建
设
改
造

5
公
里
集
污
管
网
。

11
10
.4
5

20
21
—

20
22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34
平
远
县
仁
居
镇
、
热
柘
镇
、
东
石
镇
集

污
管
网
建
设
、
改
造
工
程

建
设
/改

造
集
污
管
网
约

5.
2
公
里
。

81
0

20
21
—

20
25

平
远
县
政
府

否

35
平
远
县
大
柘
镇
老
旧
小
区
改
造
配
套

基
础
设
施
建
设
项
目

老
旧
小
区
配
套
基
础
设
施
进
行
改
造
升
级
，
包
括
改
造
道
路
、
供
排
水

系
统
等
。

17
83
2.
24

20
21
—

20
25

平
远
县
政
府

否

36
城
镇
污
水
处
理

设
施
提
标
改
造

蕉
岭
县
蕉
城
污
水
处
理
厂
（
2
万
吨
/

日
）
提
标
改
造
工
程
项
目

尾
水
出
水
标
准
由
《
城
镇
污
水
处
理
厂
污
物
排
放
标
准
》（

G
B
18
91
8—

20
02
）
一
级

B
标
准
提
高
到
一
级

A
标
准
。

20
85
.5

20
21
—

20
22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37

工
业
污
水
治
理

广
东
梅
州
经
济
开
发
区
废
水
处
理
设

施
提
标
改
造
项
目

1、
对
园
区
现
有
污
水
处
理
厂
扩
容
，
从

1.2
万
吨
/日

提
升
至

2
万
吨
/

日
，
配
套
扩
建

50
00

吨
的
应
急
池
；
提
标
改
造
出
水
优
于
地
表
水
四
类

标
准
；
新
增
建
设
处
理
规
模

10
00

吨
/日

的
非
线
路
板
生
产
废
水
处
理
设

施
，
配
套
建
设
非
线
路
板
企
业
生
产
废
水
管
网
；
2、

对
东
升
园
区
现
有

工
业
污
水
管
网
进
行
改
造
、
新
建
东
升
园
区
二
期
污
水
管
网
和
周
边
工

业
污
水
管
网
；
3、

拟
建

50
0
吨
中
转
池
及

1
个

50
00

吨
应
急
池
，
建
设

一
套
生
活
污
水
收
集
管
网
，
单
独
收
集
开
发
区
内
各
企
业
生
活
污
水
。

24
00
0

20
21
—

20
22

梅
江
区
东
升
工

业
园
区
管
理
委

员
会

否

38
梅
江
区
城
北
片
区
产
业
集
聚
区
项
目
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（
一
期
）

新
建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，
设
计
规
模
约

18
45

吨
/日

。
18
00

20
22
—

20
23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39
梅
县
区
产
业
转
移
集
聚
地
污
水
处
理

设
施
项
目

规
划
新
建
沙
坪
、
汶
水
、
谢
田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、
悦
来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
与
梅
州
坑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，
其
中
悦
来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总
建
设
规
模
为

20
00

吨
/日

、
谢
田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总
建
设
规
模
为

10
00
0
吨
/日

、
梅
州

坑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未

11
00
0
吨
/日

。

37
81
7

20
20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是

40
水
环
境
治
理

工
业
污
水
治
理

五
华
县
河
东
绿
色
生
态
水
质
净
化
厂

建
设
化
裕
水
质
净
化
厂
和
油
新
水
质
净
化
厂
，
配
套
管
线

5
公
里
。

15
99
9

20
19
—

五
华
县
政
府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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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一
期
工
程

20
21

41
梅
州
蕉
华
污
水
处
理
厂
建
设
项
目

对
现
有
污
水
处
理
扩
容
至

2.
4
万
吨
/日

，
按
照
国
家
和
省
环
保
要
求
将

污
水
排
一
级

B
标
准
提
高
到
一
级

A
标
准
，
并
配
套
敷
设
污
水
管
网

15

公
里
等
。

12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是

42
蕉
岭
县
产
业
集
聚
地
基
础
设
施
建
设

—
—
污
水
厂
建
设

在
广
福
园
区
、
油
坑
园
区
分
别
新
建
一
座
污
水
处
理
厂
。

60
00
0

20
22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是

43
丰
顺
县
电
声
行
业
配
套
园

占
地

35
0
亩
，
主
要
建
设
一
座
占
地

20
亩
工
业
污
水
处
理
厂
。

50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人
民
政

府
是

44

农
村
污
水
收
集

与
处
理
工
程

梅
江
区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及

配
套
管
网
建
设
项
目
二
期
工
程

梅
江
区
城
北
镇
、
长
沙
镇
、
西
阳
镇
、
西
郊
街
道
共

15
个
行
政
村
生
活

污
水
治
理
。

15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45
兴
宁
市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治
理
实
施
项

目

通
过
改
厕
、
三
级
化
粪
池
进
行
治
理
模
式
的
村
有

70
个
，
建
设
分
散
式
、

小
型
化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（
自
循
环
旋
流
一
体
化
生
物
反
应
器
）
55
0
个
座
，

建
设
三
级
化
粪
池
（
氧
化
塘
）
＋
人
工
湿
地
治
理
项
目

42
8
个
，
建
设

动
力
或
湿
地
＋
动
力
污
水
处
理
项
目

15
8
个
，
完
成
改
厕
、
三
级
化
粪

池
污
水
处
理

72
0
个
。

14
82
00

20
19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人
民
政

府
是

46
广
东
梅
州
经
济
开
发
区
村
庄
生
活
污

水
统
一
收
集
处
理
项
目

在
罗
乐
村
及
龙
坑
村
建
设
生
活
污
水
收
集
池
，
收
集
村
庄
生
活
污
水
处

理
，
并
通
过
管
网
输
送
至
粤
海
第
二
污
水
处
理
厂
处
理
。

10
00

20
21
—

20
22

梅
江
区
东
升
工

业
园
区
管
理
委

员
会

否

47
五
华
县
农
村
村
级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
施
及
配
套
管
网
工
程
建
设
项
目

新
建
三
级
污
水
处
理
池
及
管
网
。

11
50
00

20
21
—

20
25

五
华
县
人
民
政

府
是

48
蕉
岭
县
农
村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项
目

1、
建
设
人
工
湿
地
、
庭
院
式
人
工
湿
地
、
稳
定
塘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工
程
；

2、
村
庄
现
有
边
渠
的
改
建
、
农
村
污
水
收
集
与
处
理
工
程
；
3、

生
活

垃
圾
整
治
工
程
；
4、

畜
禽
养
殖
污
染
整
治
。

10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49
蕉
岭
县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建

设
项
目

规
划
建
设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
70
套
。

50
0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50

水
产
养
殖
尾
水

治
理

梅
江
区
水
产
养
殖
尾
水
治
理

完
成
水
产
养
殖
尾
水
治
理
面
积

13
00

亩
。

35
0

20
21
—

20
22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51
梅
县
区
水
产
养
殖
治
理
及
尾
水
处
理

示
范
点
建
设

开
展
水
产
绿
色
健
康
养
殖
，
对
水
库
水
产
养
殖
开
展
集
中
整
治
，
50

亩
以
上
连
片
池
塘
利
用
稻
田
、
水
沟
、
湿
地
等
进
行
尾
水
净
处
理
。
建
立

养
殖
循
环
水
利
用
、
尾
水
处
理
三
个
示
范
点
。

10
0

20
21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
52
入
河
排
污
口
规

范
化
建
设

入
河
排
污
口
规
范
化
建
设

按
照
省
和
市
关
于
入
河
排
污
口
规
范
化
建
设
的
要
求
，
开
展
入
河
排
污

口
监
测
点
设
置
、
标
志
牌
设
置
、
视
频
监
控
体
系
构
建
及
入
河
排
污
口

信
息
化
管
理
平
台
建
设
。

10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各
县
（
市
、
区
）

政
府

否

53
水
环
境
治
理

水
环
境

松
源
河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1、
实
施
城
镇
生
活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；
2、

农
村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；
3、

河
20
27
9.
19

20
21
—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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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综
合
整
治

道
疏
浚
工
程
；
4、

禁
养
区
畜
禽
养
殖
污
染
防
治
工
程
；
5、

小
水
电
清

理
整
治
；
6、

跨
界
断
面
水
质
与
通
量
监
控
工
程
。

20
25

54
蕉
岭
县
松
源
河
流
域
水
生
态
修
复
保

护
工
程

梅
州
市
蕉
岭
县
松
源
河
流
域
水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工
程
：
石
寨
村
河
段
湿

地
工
程
、
北
礤
河
河
段
湿
地
工
程
、
生
活
垃
圾
收
集
处
理
、
多
宝
水
库

清
淤
工
程

10
00
00

立
方
米
、
太
山
村
来
水
旁
路
处
理
工
程
；
南
礤
镇
水
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工
程
：
废
弃
垃
圾
填
埋
场
修
复
工
程
、
水
库
净
化
工
程
、

河
水
水
质
自
动
监
测
工
程
。

15
27
0.
8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55
蕉
岭
县
蓝
坊
镇
溪
峰
河
治
理
修
复
工
程

清
理
溪
峰
河
河
道
垃
圾
，
通
过
生
态
治
理
与
修
复
的
方
式
改
善
溪
峰
河

水
质

48
00

20
22
—

20
24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56
程
江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对
程
江
开
展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和
水
生
态
修
复
，
提
升
水
生
态
环

境
质
量
。

10
00
0

20
22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
57
汀
江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对
汀
江
开
展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和
水
生
态
修
复
，
提
升
水
生
态
环

境
质
量
。

67
00

20
22
—

20
25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
58
梅
潭
河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对
梅
潭
河
开
展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和
水
生
态
修
复
，
提
升
水
生
态

环
境
质
量
，
推
动
建
成
“
美
丽
河
湖
”
试
点
。

10
00
0

20
22
—

20
25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
59
榕
江
北
河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对
榕
江
北
河
及
其
一
级
支
流
甲
溪
水
等
开
展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和

水
生
态
修
复
，
提
升
水
生
态
环
境
质
量
。

56
00

20
22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政
府

否

60
兴
宁
市
环
境
综
合
治
理
与
修
复
项
目

城
区
、
镇
级
污
水
管
网
建
设
，
16

座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及
配
套
污
水
集
污

管
网
建
设
。

16
94
00

20
21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
61
兴
宁
市
宁
江
水
质
保
护
综
合
整
治
项
目

1、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：
在
兴
宁
市
农
村
生
活
污
水
摸
排
成
果
基

础
上
对
水
质
现
状
差
的
村
建
设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；
2、

畜
禽
养
殖
污
染
防

治
工
程
：
对
沿
河
两
岸
分
布
的
规
模
化
以
下
的
养
殖
户
通
过
以
奖
促
治

方
式
鼓
励
养
殖
户
建
设
养
殖
废
水
处
理
设
施
；
3、

水
生
态
修
复
工
程
：

东
排
沟
、
曾
坑
河
、
下
西
沟
实
施
水
生
态
修
复
工
程
，
在
实
施
清
淤
工

程
的
基
础
上
种
植
沉
水
植
物
，
逐
步
恢
复
河
道
水
生
生
物
和
生
态
系
统
。

10
64
1.3
4

20
21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
62
蕉
岭
县
石
窟
河
流
域
水
生
态
修
复
工
程

1、
广
福
镇
：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，
生
态
湿
地

44
60
m

2 、
河
道
清
淤
量

32
19
.6
m

3 、
岸
带
修
复

0.
72
9k
m
、
景
观
处
理

1.3
37
km

；
2、

长
潭
镇
：
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，
生
态
浮
床

14
02
1m

2 、
河
道
清
淤
量

69
51
m

3 、
岸
带
修

复
4k
m
、
景
观
处
理

2k
m
、
生
态
湿
地

10
41
0m

2 ；
3、

蓝
坊
镇
：
污
水

治
理
工
程
，
清
理
河
道
长

11
.8
5k
m
、
清
理
河
道
垃
圾
量

10
00
m

3 ；
4、

新
铺
镇
：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，
生
态
修
复
总
面
积

23
19
3m

2 、
河
道
清
淤

60
00
m

3 、
岸
带
修
复

0.
8k
m
。

10
56
7.
2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63
柚
树
河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对
柚
树
河
开
展
水
生
态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和
水
生
态
修
复
，
提
升
水
生
态

环
境
质
量
，
推
动
建
成
“
美
丽
河
湖
”
试
点
。

11
00
0

20
22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、
平
远
县

政
府

否

64
水
环
境
治
理

水
环
境

五
华
县
水
污
染
防
治
项
目

五
华
县
内

13
个
镇
级
集
中
式
饮
用
水
源
地
保
护
区
水
污
染
防
治
及
环
境

99
38
.8

20
21
—

五
华
县
政
府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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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综
合
整
治

保
护
规
范
化
建
设
；
实
施
五
华
县

42
个
水
塘
污
染
防
治
改
造
；
韩
江
上

游
琴
江
河
流
域
（
华
兴
大
桥
至
汇
合
口
段
）
生
态
湿
地
、
滨
水
驳
岸
带

建
设
；
梅
江
流
域
（
汇
合
口
至
布
头
村
段
）
生
态
湿
地
、
滨
水
驳
岸
带

建
设
；
韩
江
上
游
琴
江
流
域
（
五
联
村
至
济
广
高
速
段
）
水
生
植
物
修

复
，
生
态
壅
水
坝
建
设
。

20
25

65
大
埔
县
水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工
程

（
1）

建
设

65
座
污
水
处
理
设
施
，
管
网

42
30
0m

；（
2）

清
理
整
治
沿

河
两
岸
禁
养
区
内
的
养
殖
场
，
全
面
完
成
禁
养
区
内
畜
禽
养
殖
业
搬
迁
、

关
闭
工
作
；（

3）
完
善
生
活
垃
圾
转
运
设
施
；（

4）
实
施
河
道
垃
圾
清

理
整
治
工
程
；（

5）
建
设
种
植
业
面
源
污
染
整
治
示
范
工
程
。

98
00

20
21
—

20
23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
66
大
埔
县
汀
江
青
溪
库
区
水
质
提
升
保

护
工
程

（
1）

大
埔
县
汀
江
青
溪
库
区
垃
圾
及
水
面
漂
浮
物
清
理
外
运
工
程
；（

2）

大
埔
县
汀
江
青
溪
库
区
农
村
污
水
处
理
与
截
污
管
道
工
程
；（

3）
大
埔

县
汀
江
青
溪
库
区
垃
圾
收
集
与
转
运
工
程
；（

4）
大
埔
县
汀
江
青
溪
库

区
隔
离
防
护
工
程
；（

5）
大
埔
县
汀
江
青
溪
库
区
主
要
汇
入
口
设
置
垃

圾
拦
截
系
统
。

51
5

20
21
—

20
25

大
埔
县
人
民
政

府
否

67
梅
江
五
华
段
综
合
治
理
工
程
（
琴
江
水

世
界
）

实
施
合
江
电
站
升
级
改
造
工
程

；
改
造
灌
排
设
施
；
右
岸
防
洪
堤
路
结
合

工
程
建
设
；
开
展
农
村
水
利
综
合
治
理
；
规
划
建
设
碧
道
；
实
施
河
道
清
淤
。

35
64
0

20
21
—

20
25

五
华
县
政
府

是

68
黄
塘
河
、
周
溪
河
城
郊
水
环
境
治
理
工

程
（
梅
州
市
城
区
水
生
态
修
复
工
程
）

开
展
东
升
湾
、
黄
塘
河
、
周
溪
河
等
重
点
城
区
河
段
的
河
道
清
淤
、
生

态
坡
岸
恢
复
、
滩
涂
湿
地
生
态
修
复
等
，
提
升
梅
江
支
流
的
水
生
态
环

境
质
量
。

60
0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州
市
供
排
水

中
心

否

69

生
态
流
量
保
障

水
资
源
总
量
提

升
工
程

新
建
将
军
阁
水
库

新
建
小
一
型
水
库
，
提
升
城
区
供
水
保
障
水
平
。

11
00
0

20
22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70
新
建
清
凉
山
秀
村
水
库

新
建
小
二
型
水
库
，
配
合
清
凉
山
郊
野
公
园
建
设
。

48
00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71
兴
宁
市
水
资
源
配
置
—
—
石
壁
水
库

增
效
扩
容
改
造
工
程

库
区
清
淤
、
主
坝
加
高
培
厚
、
重
建
溢
洪
道
、
新
建
取
水
口
、
水
厂
及
原
水

供
水
管
道
等
，
工
程
可
增
加
兴
利
库
容
约

80
0
万

m
3 ，

年
均
可
增
加
供
水
量

约
20
00

万
m

3 ，
同
时
可
缓
解
下
游
防
护
区
防
洪
压
力
，
效
益
显
著
。

12
68
00

20
22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
72

水
系
连
通
工
程

兴
宁
市
水
资
源
配
置
—
—
罗
浮
河
—

宁
江
水
系
连
通
项
目

工
程
线
路
总
长
约

30
公
里
，
多
年
平
均
引
水
量
约

21
00

万
m

3 。
20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
73
五
华
县
大
都
河
蕉
州
河
水
系
连
通
工

程
（
一
、
二
期
）
项
目

大
都
河
蕉
州
河
水
系
连
通
。

61
55
.4
4

20
21
—

20
25

五
华
县
政
府

否

74

生
态
流
量
管
控

蕉
岭
县
小
水
电
生
态
流
量
管
控
项
目

对
全
县
电
站
安
装
流
量
监
控
设
施
。
科
学
确
定
生
态
流
量
，
加
强
江
河

湖
库
水
量
调
度
管
理
，
维
持
河
湖
生
态
用
水
需
求
，
重
点
保
障
枯
水
期

生
态
基
流
。

13
00

20
21
—

20
22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75
兴
宁
市
生
态
流
量
管
控
项
目

科
学
确
定
生
态
流
量
，
加
强
江
河
湖
库
水
量
调
度
管
理
，
维
持
河
湖
生

态
用
水
需
求
，
重
点
保
障
枯
水
期
生
态
基
流
。
对
全
市
主
要
河
流
、
电

站
安
装
流
量
监
控
设
施
。

63
90

20
21
—

20
25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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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76

水
生
态

保
护
修
复

河
流
水

生
态
修
复

重
点
河
湖
水
生
态
修
复

对
水
生
态
调
查
评
估
识
别
出
存
在
问
题
的
重
点
河
流
和
湖
库
，
逐
步
开

展
水
生
态
修
复
工
作
。

40
00
0

20
23
—

20
25

各
县
（
市
、
区
）

政
府

否

77
梅
江
区
中
小
河
流
治
理

黄
坑
水
、
周
溪
河
（
塔
下
—
银
营
段
）、

四
平
溪
、
澄
坑
—
罗
衣
水
、
寨

中
水
、
群
益
水
、
龙
坑
水
、
等

5
项
中
小
河
流
治
理
项
目
。

30
25
.7
9

20
21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78
梅
县
区
中
小
河
流
治
理

横
石
水
、
石
窟
河
支
流
（
长
田
溪
、
大
溪
坝
河
）
等

14
项
中
小
河
流
治

理
项
目
。

36
24
6.
39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
79
丰
顺
县
中
小
河
流
治
理

梅
溪
水
、
东
秀
水
等

26
项
中
小
河
流
治
理
项
目
。

35
42
4

20
21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政
府

否

80
蕉
岭
县
中
小
河
流
治
理
项
目
（
二
期
）

（
10

个
河
道
治
理
项
目
）

松
源
河
、
皇
佑
水
、
大
地
水
、
蓝
源
水
及
柚
树
河
、
叶
田
水
、
樟
坑
水
、

逢
甲
水
、
君
坑
水
、
百
美
水
等

10
条
河
流
治
理
项
目
。

11
00
0

20
21
—

20
23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81
蕉
岭
县
河
湖
缓
冲
带
修
复
工
程

石
窟
河
蕉
岭
段
长
潭
陂
以
下
河
段
、
溪
峰
河
蕉
城
段
恢
复

21
.6
km

河
道

自
然
形
态
，
实
施

21
.6
km

岸
边
带
生
态
治
理
。

16
80
0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82

水
库
水

生
态
修
复

梅
江
区
水
库
库
区
水
环
境
综
合
整
治

工
程

对
辖
区
内
水
库
库
区
岸
线
整
治
、
库
区
环
境
、
水
体
养
殖
和
水
生
态
修

复
，
进
一
步
提
升
水
库
库
区
环
境
质
量
。

62
00

20
22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83
蕉
岭
县
饮
用
水
源
、
重
点
水
库
水
环
境

综
合
整
治
工
程
项
目

蕉
岭
县
长
潭
水
库
、
多
宝
水
库
、
黄
竹
坪
水
库
、
龙
潭
水
库
等
重
点
水

库
水
质
净
化
工
程
、
库
区
生
活
污
水
治
理
工
程
、
生
态
修
复
及
植
被
保

护
工
程
、
水
土
流
失
治
理
工
程
、
固
废
整
治
工
程
等
。

10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蕉
岭
县
政
府

否

84
湿
地
建
设

丰
顺
县
汤
南
镇
榕
江
北
河
隆
烟
小
湿

地
公
园
建
设

丰
顺
县
汤
南
镇
榕
江
北
河
隆
烟
小
湿
地
公
园
建
设
。

39
00

20
21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政
府

否

85

碧
道
建
设

梅
县
区
重
点
河
流
碧
道
工
程

建
设
梅
江
丙
雁
大
堤
段
、
石
窟
河
碧
道
共

21
公
里
。

23
66
5

20
21
—

20
25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
86
梅
江
区
重
点
河
流
碧
道
工
程

建
设
梅
江
河
（
广
州
大
桥
至
白
宫
河
出
口
段
）
碧
道

8.
5
公
里
。

25
00
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87
梅
江
区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梅
江
碧
道
梅
江
区
段
—
1（

5.
1
公
里
）、

周
溪
河
碧
道
（
8
公
里
）、

白
宫
河
碧
道
（
12
.9
公
里
）
建
设
。

65
0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否

88
梅
江
区
周
溪
河
碧
道
工
程

岸
线
整
治
工
程
、
碧
道
工
程
、
水
工
建
筑
物
工
程
、
新
建
桥
梁
及
修
复

工
程
、
清
淤
疏
浚
工
程
。
新
建
堤
防

2.
96
1
公
里
，
新
建
护
岸

6.
29
6
公

里
，
新
建
排
水
涵
管

3
处
，
旧
路
改
造
共

0.
54
1
公
里
。
结
合
景
观
与
特

色
营
造
工
程
措
施

，
布
置
人
工
湿
地
等
。

75
00

20
21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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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号

工
程

类
别

项
目

细
类

项
目
名
称

项
目
概
况

计
划

投
资

(万
元
）

实
施

年
限

责
任
单
位

是
否
列
入
市

“
十
四
五
”
规

划
重
大
项
目

89

水
生
态

保
护
修
复

碧
道
建
设

梅
江
区
碧
道
梅
江
河
（
三
龙
电
站
至
梅

长
大
桥
段
）
工
程

工
程
建
设
内
容
为
三
部
分
：
第
一
部
分
为
亲
水
步
道
及
景
观
提
升
工
程
，

起
点
为
三
龙
电
站
，
终
点
为
梅
长
大
桥
，
总
长

16
.19

公
里
；
第
二
部
分

为
堤
岸
加
固
修
复
及
景
观
提
升
工
程

，
拟
在
左
右
岸
顶
冲
段
进
行
加

固
，
对
局
部
崩
塌
段
进
行
修
复
，
总
长

1.9
5
公
里
；
第
三
部
分
为
休
闲

公
园
工
程
，
拟
在
左
右
岸
各
新
建
休
闲
公
园

1
个
。

80
00

20
22
—

20
25

梅
江
区
政
府

是

90
梅
县
区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梅
江
碧
道
梅
县
区
段
（
6.
7
公
里
）、

南
口
水
碧
道
（
20
.3
公
里
）、

程
江
碧
道
（
7
公
里
）。

79
48
.4
4

20
21
—

20
23

梅
县
区
政
府

否

91
兴
宁
市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宁
江
河
碧
道
—
1（

3.6
公
里
）、

宁
江
河
碧
道
—
2（

5.6
公
里
）
建
设
。

18
00

20
21
—

20
23

兴
宁
市
政
府

否

92
平
远
县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石
正
河
碧
道
（
3.
9
公
里
）、

大
柘
河
碧
道
（
2.
1
公
里
）、

柚
树
河
碧

道
（
9
公
里
）
建
设
。

12
55

20
21
—

20
23

平
远
县
政
府

否

93
石
窟
河
碧
道
蕉
岭
县
段

建
设
长
度

40
.5
1
公
里
，
建
设
内
容
为
加
强
沿
河
排
污
口
整
治

、
堤
防

及
护
岸
达
标
加
固
、
沿
线
自
然
生
态
资
源
保
护
，
合
理
保
护
和
利
用
历

史
文
化
集
腋
成
裘
资
源

，
结
合
山
水
特
色
，
提
升
人
居
环
境
质
量
。

81
15
6

20
19
—

20
35

蕉
岭
县
政
府

是

94
大
埔
县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韩
江
碧
道
大
埔
县
段
—
1（

2.
6
公
里
）、

梅
潭
河
碧
道
大
埔
县
段
—
1

（
5
公
里
）、

梅
潭
河
碧
道
大
埔
县
段
—
2（

14
.8
公
里
）、

汀
江
碧
道
大

埔
县
段
（
5
公
里
）、

漳
溪
河
碧
道
（
7.
8
公
里
）
建
设
。

14
02
0

20
21
—

20
23

大
埔
县
政
府

否

95
丰
顺
县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南
礤
水
碧
道
（
11

公
里
）、

南
溪
水
碧
道
（
6
公
里
）、

榕
江
北
河
碧

道
（
14

公
里
）、

韩
江
碧
道
（
丰
顺
县
段

8
公
里
）、

凤
凰
溪
碧
道
（
8

公
里
）、

大
胜
溪
碧
道
（
6
公
里
）、

丰
良
河
碧
道
（
15

公
里
）、

汶
水
溪

碧
道
（
6
公
里
）、

小
胜
溪
碧
道
（
5
公
里
）、

龙
溪
碧
道
（
7
公
里
）、

白

溪
碧
道
（
7
公
里
）、

三
舟
溪
碧
道
（
6
公
里
）、

蔗
溪
碧
道
（
5
公
里
）、

八
乡
河
—
小
溪
水
碧
道
（
10

公
里
）
建
设
。

50
60
0

20
21
—

20
25

丰
顺
县
政
府

否

96
五
华
县
碧
道
建
设

完
成
梅
江
碧
道
五
华
县
段
（
3.7

公
里
）、

五
华
河
碧
道
（
9.9

公
里
）
建
设
。

60
61
.3
1

20
21
—

20
23

五
华
县
政
府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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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图 1 梅州市水系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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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 梅州市“三线一单”分区管控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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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 国控、省考断面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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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 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水源地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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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5 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现状及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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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 镇级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现状及规划图

— 64 —



图 7 工业园区与污水处理设施现状及规划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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